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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科工发〔2022〕8 号

西安市未央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关于发布产业链、秦创原奖补政策实施细则的

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未央区稳经济 20 条措施》中关于产业链和秦创原相

关奖补政策，我局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，现将有关情况公布如下：

一、政策措施

9.支持秦创原示范平台建设。鼓励辖区高校院所积极融入

“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”建设，对于获得市级以上秦创原示范平

台建设项目的企业，按照省、市奖励中最高金额的 50%给予配套

奖励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10.支持重点产业链企业创新发展。对航空、新材料产业企

业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产业投资项目（包含

技术改造项目），按本年度实际完成投资额的 2%给予奖励，最

高不超过 5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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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规上工业企业投入。对新增

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每户给予 5 万元奖励；对重新认定的

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每户给予 3 万元奖励。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

当年自主研发投入在 20 万元到 50 万元的，给予 2 万元奖励；研

发投入在 50 万元以上的，给予 5 万元奖励。本年新增入库统计

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二、实施细则

（一）工作原则

《未央区稳经济 20 条措施》中关于产业链、秦创原奖补政

策的实施，由区科技工信局商区财政局做好政策的具体实施工

作，主要包括发布申报通知、公开征集项目、审核申报资料、拨

付下达资金。区科技工信局负责奖励政策集中征集、统一受理，

区财政局根据受理项目情况及年度资金计划安排拨付资金，确保

奖补政策实施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申报奖补资金单位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注册登记、税务关系、统计关系（规上工业企业）均在未

央区的独立法人单位。

2.有健全的财务制度，研发经费投入实行独立核算。

（三）申报资料

第九条：支持秦创原示范平台建设。

申报资料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省、市相关部门项目立项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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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工作方案；科技项目合同书。

第十条：支持重点产业链企业创新发展。

申报资料：申请报告（含项目简介、实施方案、投资完成情

况、项目资金来源）；固定资产投资明细表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

的项目完工专项审计报告；项目备案（核准）、环评、规划等审

批文件复印件；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；申报单位对资金申请

报告和附件资料真实性负责的承诺书。

第十一条：加大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规上工业企业投入。

申报资料：

1.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励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国家高新技术

企业认定证书。

2.规上工业企业研发奖补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企业研发经费

投入真实性承诺书、研发经费投入专项审计报告、企业年度财务

报表（加盖公章）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符合条件企业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，装订成册）---区

科技工信局形式初审—-区科技工信局会同区财政局对企业提

交资料审核评估及现场核查—-在区政府网站对奖补对象进行

公示—-商区财政局拨付资金。

特别说明：区科技工信局结合年度工作任务安排和省、市工

作计划发布奖补资金兑现通知，同步在未央区政府网站发布。因

规上工业企业工业投资、研发投入、新增规上工业企业等指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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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核算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省科技厅公示后企业须在科技

部网站备案并通过科技部抽查，以上奖励政策测算截止 2022 年

12 月 31 日，并根据工作安排 2023 年开始征集兑现。秦创原示

范平台建设项目根据省、市立项文件即审即拨。

西安市未央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

2022 年 6 月 27 日

抄送：区财政局

西安市未央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022 年 6 月 27 日印发

guest


